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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院财务管理办法》、《医院会计制度(试行)》的补充规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院财务管理办法》、
《医院会计制度（试行）》的补充规定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６日）

为贯彻执行卫生部、财政部制定的《医院财务管理办法》及《医院会计制度（试行）》，提高会计核算水平，结合我局直属医疗单位的实际情况，现做如下补充规定：

第一条 医院是差额预算管理单位，国家对医院实行“全额管理、差额（定额、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办法。

第二条 国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一般包括差额预算补助和专项补助。

核定医院的差额预算补助，以病床数、门诊工作量为基础，并结合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定，采用“经费补助与任务挂钩，一年一定”的办法。

差额预算补助实行预算包干办法。

专项补助主要是大型设备购置和大型修缮补助。核定医院的专项补助，以医院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专项安排，专款专用，实行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度，不列入预算包干范围。

第三条 医院接受上级下达及其他单位委托的工作任务，由上级单位或委托单位拨给的其他专项资金（如专题科研经费、抗震加固款等），要专款专用，不准与医院的预算拨款或其他专项经费、专用基金互相挤占、挪用。根据“先收后支、量入为出”的原则，应做到收支平衡，不得发生赤字。除上级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要求交还结余专项拨款外，完成任务后的结余专项资金可由医院自主安排，用于发展事业。

第四条 医院进行医疗服务工作，保证业务工作正常开展，需要正确核定一定数量的周转金，主要包括：低值易耗品周转金、药品周转金、卫生材料周转金、其他材料周转金、结算周转金。１．药品周转金的核定：  

药品、材料的储备期一般不超过３个月。

药品每日消耗量，以上年度最高两季度的药品实际消耗金额为计算基础（特殊情况除外）。

计算公式：

药品周转金＝上年度药品平均每日消耗定额×计划储备天数×（１＋计划年度医疗任务增减幅度％）

低值易耗品、卫生材料、其他材料周转金的核定方法与药品相同。２．结算周转金的核定：  

结算周转金的核定数额，一般根据上年的各类应收款和暂付款的月平均余额，减各类预收款暂存款的月平均余额核定。根据国家对结算资金的管理要求，往来款项应及时结算，所以结算周转金定额必须合理。

各医院按上述办法计算出周转金的数额，报请主管单位核定，除新建、扩建医院由财政部门核拨外，医院周转金不足的首先由事业发展基金中补充，确有困难的经财政及主管部门酌情增补。

周转金核定后一般不变，调整周转金定额应经过申请手续，报主管单位批准后，才能调整。

第五条 根据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９〕１０号文件精神，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在完成正常医疗及工作任务，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可以从事有偿业余服务。医疗卫生人员的业余医疗服务收入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收入金额列入医疗收入一业余医疗服务收入科目。业余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收入）在扣除各种物质材料消耗费用和适当的仪器设备折旧后，作为个人酬金提取业余医疗服务补贴，在医疗支出—补助工资—业余医疗服务补贴列支，并转入专用基金—业余医疗服务收入提成。

业余医疗服务收入核算必须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或从正常的医疗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业余医疗服务收入，不许坐支。业余医疗服务收入，必须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六条 按照《医院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各医院的一般修购基金，以每月业务收入的１０－１５％的比例计提，大型设备更新维护基金，以每月医疗收入的１０－１２％比例计提。

两项基金的提取额在有关科目列支后，转入专用基金。

第七条 医院业务收支结余，是指业务收入加差额预算拨款，减业务支出并扣除当年病人欠费后的余额。严防用压缩正常的业务支出或少提一般修购基金和大型设备更新维护费的办法增加结余，扩大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院长基金的提取数额。此外，按照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规定，下列项目的结余不能作为业务收支结余：１．大型修缮、大型购置、专题科研费、抗震加固款等专项经费的结余；  ２．固定资产有价调出或变价收入；  ３．清仓盘库中，属于以前年度已列支的帐外财物入帐数。  

业务收支结余，应按规定提取事业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院长基金。分配比例为：事业发展基金４０－５０％，职工福利基金２０－２４％，奖励基金２５－３０％，院长基金１－３％。

第八条 医院的专用基金要根据先提后用、量入为出、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并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办理。

专用基金包括：１．一般修购基金：其来源有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一般修购费、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房租收入等。主要用于医院中小型修购资金的开支；  ２．大型设备更新维护基金：用于医院大型设备的更新维护；  ３．事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发展事业，扩大服务所必须的修缮、购置和补充周转金等项目；  ４．集体福利基金：主要用于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福利设施、公费医疗超支款及发放国家规定从此项基金中支付个人的补贴，但不能用于增加人员、提高工资福利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开支；  ５．职工奖励基金：用于发放职工个人、集体的奖金及交纳的奖金税；  ６．院长基金：主要用于必要的对外往来等项开支。此项基金的使用必须符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要求，也不准用于违反财政、财务规章制度的开支。  

第九条 医疗单位增加收入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令和财经纪律，医院开展的家庭病床、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业余医疗服务、横向医疗联合、咨询服务等取得的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由医院财务部门统一核算。

第十条 各主管单位可按照上述规定，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抄送我局综合计划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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